
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我们作为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本着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，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就全资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公司

为其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普医学科技产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普医学产业”）

向银团申请人民币90,000万元的贷款额度并签订贷款合同，贷款专用于凯普医学

科学园建设项目，由凯普医学产业以其持有的“凯普医学科学园建设项目”土地

使用权及其上拟建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，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以公

司持有的凯普医学产业的股权作质押担保，以及“高端生物医学实验耗材及体外

诊断原材料生产基地、分子诊断试剂生产基地、生物仪器研发智造基地”项目运

营的集团成员企业（成立后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公司将根据凯普医学产业实际

用款需求及分批提款金额提供担保并签订担保协议，实际担保金额及期限以实际

签署的相关担保合同为准。该等事项及其审议程序合法、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提高资

金运营能力，保障项目顺利建设，推进公司长远发展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，公司拥有全部控制权，可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，具备合理性、必要性和可行

性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凯普医学产业上述贷款申

请及其相关担保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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